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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

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

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

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合法性责任。 

七、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

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

人不存在偏见。 

八、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

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九、 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

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

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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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

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评估目的：为满足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洪客隆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5%股权的需要，对上海鸿泰房

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本次股权收购经济行为

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

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申报的全部资

产及负债。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五、评估方法：在对三种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次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六、评估结论： 

上 海 鸿 泰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申 报 评 估 的 资 产 账 面 净 值

2,685,512,703.14 元，负债账面价值 2,227,317,555.64 元，净资产账面

价值 458,195,14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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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后，资 产 评估值 6,135,714,537.21 元， 负债评 估值

2,227,317,555.64 元，净资产评估值 3,908,396,981.57 元。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拟收购的上海洪客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鸿

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5%股权市场价值为 1,758,778,641.71 元（大写壹拾

柒亿伍仟捌佰柒拾柒万捌仟陆佰肆拾壹元柒角壹分） 

本次评估结论未考虑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

者折价，也未考虑股权流动性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至2018

年 6 月 29 日。 

七、特别事项说明： 

  （一）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由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本次评估，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

司公司申报的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均为审计后的价值。资产评估专

业人员已根据所采用评估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要求对其进行分析和判

断，但不对相关财务报表发表专业意见。 

（二）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牵头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

支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登记证

明号为沪(2017)虹字不动产证明第 09001588 号，取得贷款为民币 171,000

万元，以位于东大名路 81 街坊地块 6/2 丘（虹口区提篮桥街道 81 街坊 6/2

丘）的土地和“浦江国际金融广场”项目为抵押物，抵押期限是 2017 年 2

月 15 日至 2027 年 2 月 14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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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30%股权及对本公司 1.0304 亿元债权

转让给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2 亿元。其中该股权

对应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09,696.00 万元，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0,304.22

万元。该事项已于2017年 6月 26日完成产权交割并变更公司章程，于2017

年 7 月 11 日完成工商变更。 

（四）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0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转为自用和出租的议案，企业

据此调整了相关账务。 

（五）本次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评估值中不含增值税。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以

上特别事项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八、资产评估报告日：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九、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正文中载明的假设、限定

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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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

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收购事宜

所涉及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 委托人：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公司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晨鸣） 

名    称：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D5G93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107 室 

法定代表人：常德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十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2037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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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由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资成立。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物业

管理，房地产咨询旅游咨询，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机械设备安装及维修；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电动工具，汽车配件，纸制品，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品、易制毒化学品） 

（二） 被评估单位：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泰） 

住    所：上海市东大名路 1098 号 

法定代表人：陆却非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391.7673 万元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在批租地块内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出租和出售、物业

管理、咨询服务及相应的配套商业服务的场地和设施。（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鸿泰由上海市虹口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市虹口区

公房资产经营公司）、上海市宝鸿房产开发公司、柏宁顿（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于 1993 年经批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00 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 97,883,820.01 元）。上述三方投资者持股比例分别为

10%、5%及 85%。 

1997 年 6 月 10 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虹府外经（97）032 号“虹口

区人民政府转报关于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转让股份的请示”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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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鸿房产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 5%股权转让给柏宁顿（上海）投

资有限公司。 

2006年8月2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沪外资委协[2006]2968

号“关于同意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等事项变更的批复”同意柏

宁顿（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 90%股权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全部转让给上海临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至此公司企业类型由中外

合资企业变更为国内合资企业。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97,883,820.01

元。本次变更业经沪江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 21 日沪

诚验（2006）03-082 号验证报告验证。 

2007 年 6 月 13 日，上海市虹口区公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让方）

与上海临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让

方将其持有的 1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类型由有

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007 年 12 月 6 日，公司股东上海临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决定，

公司注册资本有人民币 97,883,820.01 元增至人民币 199,762,898.01

元，并吸收长江联合置地有限公司为公司新股东，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879,078.00 元，出资比例为 49%。本次变更业经上海宏大东亚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 12 日沪宏会师报字（2007）第 HB0287

号验证报告验证。 

200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199,762,898.01 元增至人民币 443,917,673.01 元，并吸收上海新

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新股东，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244,154,755.00 元。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各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

分别为上海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224,154,775.00 元，出资

比例为 55%；长江联合置地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01,879,078 元，出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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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22.95%；上海临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97,883,820.01

元，出资比例为 22.05%。本次变更业经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2009 年 2 月 13 日上咨会验（2009）第 025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443,917,673.01 元增至人民币 603,917,673.01 元，由股东上海黄浦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88,000,000.00 元，由股东长江联合置

地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36,720,000.00 元，由股东上海临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增加注册资本 35,280,000.00 元。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后，各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分别为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额为 332,154,775.00 元，出资比例为 55%；长江联合置地有

限公司出资额为 138,599,078.00 元，出资比例为 22.95%；上海临江控

股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33,163,820.01 元，出资比例为 22.05%。本次变

更业经上海正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6 日弘 HY（2011）

第 0149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上海临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2.05%股权，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受让长江

联合置地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2.95%的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

买权，两次股权转让后持股情况如下：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比例为 55%，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45%。 

至评估基准日，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持有者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332,154,775.00 55%

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 271,762,898.01 45%

总计 603,917,673.01 100%

股东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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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30%股权及对本公司 1.0304 亿元债权转让

给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2 亿元。其中该股权对应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09,696.00 万元，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0,304.22 万元。

该事项已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完成产权交割并变更公司章程，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完成工商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持有者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979,443.18 25%

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 271,762,898.01 45%

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 181,175,331.82 30%

总        计 603,917,673.01 100%

至评估基准日上海鸿泰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适用企业所得税 25%、

增值税 6%、城建税 7%。 

至评估基准日上海鸿泰审计后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268,551.27 万元，

负债总额 222,731.76 万元，净资产 45,819.51 万元 

上海鸿泰近三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及经营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68,551.27 245,300.63 235,745.94 219,884.65

负债总计 222,731.76 191,115.66 175,913.64 160,023.22

净 资 产 45,819.51 54,184.97 59,832.31 59,861.44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营业收入 0 5188.973747 0 0

三、利润总额 -8365.455733 -4794.516949 -32.389843 -35.433737

四、净利润 -8365.455733 -5633.951809 -29.128756 -35.411045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上海鸿泰对外投资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协议投资期限 投资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1 上海鸿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3/10/1 长期 100 200 200 

合计         20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0 

合       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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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上海鸿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上海鸿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物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0820062610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颜志伟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91 号 17918 室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2013 年 10 月 22 日至 2043 年 10 月 21 日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系由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

成立。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2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出

资方式为货币。 

鸿泰物业现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按现行税法规定缴纳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各种税费。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鸿泰物业账面资产总额为 883.94 万元，负

债总额 1,962.65 万元，净资产-1,078.71 万元。 

鸿泰物业近三年及基准日的资产、财务及经营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875.48 808.85 334.15

 非流动资产  8.46 9.88 49.83

资产总计 883.94 818.73 383.98

 流动负债  1,962.65 1,232.27 296.69

 负债总计 1,962.65 1,232.27 296.69

净 资 产 -1,078.71 -413.54 87.29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

三、利润总额 -571.27 -463.27 -1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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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被评估单位——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5%股权。 

（四）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除委托人外，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交易行为关联方及交易行为监管部

门使用。 

二、评估目的 

根据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办公会纪要，上海晨鸣拟收购上海洪

客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5%股权。 

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委托人拟收购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5%股

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股权收购经济行为提供

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上海洪客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

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申报的全

部资产及负债。 

上海鸿泰房地产公司申报账面资产总额 268,551.27 万元，其中：流

动资产 3,883.05 万元，投资性房地产 226,076.00 万元，固定资产

32,439.79 万元，无形资产 6,152.43 万元；负债总额 222,731.76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 60,731.76 万元，非流动负债 162,000.00 万元。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和负债情况简述如下： 

（一）货币资金：申报账面净值为 1,984.68 万元，为现金及银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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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二）其他应收款：申报账面净值为 1,890.38 万元，为应收全资子

公司往来款。 

     （三）长期股权投资：申报账面净值 0 万元，为对全资子公司的原

始投资 200 万元扣除计提减值准备 200 万元后的净值。 

（四）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申报的投资

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为浦江国际金融广场写字楼，

在投资性房地产申报账面价值 226,076.00 万元，为企业准备出租的房地

产，建筑面积 87,993.12 平方米；在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申报

账面净值为 32,399.24 万元，建筑面积 150005.05 平方米，为企业自用的

房地产。 

（五）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申报账面净值为 40.55 万元，车辆

7辆、电子设备 58 项 58 台。 

（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申报账面价值 6,152.43 万元，为自

用房产价值，土地面积 2,014.84 平方米。 

（七）应付账款：申报账面价值 22,755.08 万元，为企业应付上海建

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 

（八）其他应付款：申报账面价值 28,741.92 万元，主要为企业应付

往来款等。 

（九）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申报账面价值 9,000.00 万元，为

一年内到期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的组团抵押借款。 

    （十）长期借款：申报账面价值 162,000.00 万元，为中国农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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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的组团抵押借款。 

本次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一致。被评估单位的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专项《审计报告》；本次评估，各项资产及负债的申报账面价值均为审计

后的账面价值。 

本次评估前不存在不良资产核销或资产剥离行为等事项。 

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选择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由于本次所执行的资产评估业

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因此本次评估选

择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

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次评估一切取价标准

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选取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是委托人确定的，该评估基准日

为会计期末，企业财务资料比较齐全，评估资料便于收集，有利于该项经

济行为的操作，并与评估目的实现日及评估人员现场工作时间较为接近。 

六、评估依据 

（一） 行为依据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0 日经理办公会纪要。 

（二） 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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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7、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 

8、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 号）；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第 12 号令）； 

10、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

委产权[2006]274 号）； 

11、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5 号——上市公司股权交易资产评估》；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 

14、 《企业会计准则》； 

15、 其他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法规。 

（三）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政部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5、《资产评执业估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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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7、《资产评估准执业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9、《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10、《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1、《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2、《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资产评执业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7]36 号）； 

14、《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3 号） 

（四） 权属依据 

1、 《房地产权证》； 

2、 《机动车行驶证》； 

3、 资产入账凭证及购置合同、发票等； 

4、 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提供的其他产权证明材料。 

（五） 取价依据 

1、 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相关工程项目转资表及预、决算资

料； 

2、 近期《全国国产及进口汽车报价》； 

3、 近期《全国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报价》； 

4、 互联网上获取的产品价格信息； 

5、 相关资产的竣工图纸及其他技术资料； 

6、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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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8、 WIND 资讯软件平台信息； 

9、 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10、 本评估机构掌握的各项收费标准及其他价格信息。 

七、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企业

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

法；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

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

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

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

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

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

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

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选用理由如下： 

（一）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1、收益法适用性分析：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属开发项目公司，

浦江国际金融广场项目开发完成后，无后续开发项目，无土地储备，拟出

租的房产尚未出租无历史收益，未来收益也无法估算。因此本次评估不宜

采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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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法适用性分析：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属开发项目公司，

不同开发项目自身价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由于目前国内外与上海鸿泰

房地产有限公司相类似的股权交易案例很少，该类型股权转让在公开市场

缺乏交易案例和可供查询的资料，因此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 

3、资产基础法适用性分析：选用资产基础法，可在合理评估企业申

报的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具有直观性，

便于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资产基

础法。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模型及说明 

基本公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总资产评估值-总负债评估值 

具体如下： 

1、流动资产 

具体采用成本法。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特点，在核实其真实性、准确

性的基础上，逐项确定其评估值。 

2、长期股权投资 

对全资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按其股东全部

权益的评估值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该项长期投资的评估值。 

3、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价比较法评估 

将评估对象房地产与在近期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加以比较

对照，通过已交易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修正得出评估对象房地产价格

的一种估价方法。比较法的公式如下： 

比较价格=实例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时间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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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4、房屋建筑物采用市场比较法（见投资性房地产） 

5、设备类资产 

车辆采用市场法评估、电子设备采用成本法。 

6、土地使用权并入房屋建筑物评估。 

7、负债 

在清查核实其真实性、准确性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的负债分类，确认

其是否为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实际承担的

负债，逐项确定其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工作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开始，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结束。具

体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 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资产评估机构与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讨论、阅读基础材料，进行

必要的初步调查，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等共同明确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

项，分析评估项目风险、专业胜任能力、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

独立性。 

（二）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在明确上述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的基础上，评估机构与委托人签订《资

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

评估报告使用范围、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和方式、评估服务费总额和支付方

式、资产评估机构与委托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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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及时间要求，考虑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状

况、评估业务风险、评估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

数量及分布状况、相关资料收集状况及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

助理人员配备情况等，编制评估计划。 

（四）进行评估现场调查 

根据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评估人员分成房产、

设备、财务综合三个评估小组，由项目负责人带领评估人员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进入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进行现场调查。首先对企业的

历史沿革、所从事的业务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对企业所处行业进行调查，

全面清查各项资产和核实各项负债，并对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的

历史经营情况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核实。现场调查工作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结束。 

现场调查时，我们根据被评估企业的特点和资产类别不同，采用不同

的资产勘查或现场调查方式，全面、客观了解评估对象，核实被评估单位

提供资料的可靠性。主要调查方式如： 

对管理层进行针对性访谈，具体访谈对象包括公司财务、总经理等。 

对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资产和负债进行现场调查。对投资性房地产、房

屋建筑物进行全面勘察；对机器设备类资产进行逐项勘察；对银行存款核

对银行对账单；对往来款项进行账务核实及发函询证等评估程序，确认其

真实性及准确性等。 

对长期股权投资所涉及的被投资单位，本次评估履行了与母公司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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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程序。 

（五）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进行沟通、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

方式，对评估对象或被评估单位资料进行了解；在具体资产清查过程当中，

注意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索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并

对现场调查及资料收集所获得资料进行核查和验证，并按照核查验证资料

的类别、来源、获取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程度等因素，选择适当的形

式或实质核查验证程序及方法。同时，在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以及

市场等渠道获取的其他资料中筛选与本评估项目有关的资料加以使用。 

（六）评定估算形成结论 

评定估算是资产评估师根据资产评估理论和技术，对影响资产评估价

值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和判断的过程，主要包括：分析资产评

估资料、恰当选择资产评估方法、运用资产评估方法形成初步评估结论、

综合分析确定评估结论，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资产评估

报告进行三级审核等具体工作步骤。 

（七）编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在不影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委托人同意的

其他相关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沟通；按照《资产评

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等准则的要求，编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等相关文件，并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委托人提交资产

评估报告。 

（八）整理归集评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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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将在资产评估工作中形成的、与资产评估

业务相关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图像等资料进行整理并装订

后，及时予以归档。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结果是反映委估股权在本次特定评估目的下的市场价值，没

有考虑企业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或特殊交易

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估价的影响。并且，本次评估结论是基于

以下假设得出的： 

（一）一般假设  

1、 持续经营假设。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持续经营在此是指

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不会因其资质等

原因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2、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

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

数和依据。 

3、 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

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

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4、 公开市场假设。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

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

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做出理智的判断。公开

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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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假设 

1、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企业经营的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

企业所属行业的基本政策无重大变化； 

2、 企业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行业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以产权人拥有评估对象的合法产权为假设前提；  

4、 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按目前的经营模式及资本结构在评估

预测期间内持续经营； 

5、 被评估企业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 除非另有说明，被评估企业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不会

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7、 由企业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产权证明文件、财务报表、会计凭证、

资产清单及其他有关资料真实、合法、完整、可信。被评估单位或评估对

象不存在应提供而未提供、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

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或其他事项； 

8、 国家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

生重大变化； 

9、 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

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

估结论的责任。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委托人应

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十、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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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鸿 泰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申 报 评 估 的 资 产 账 面 净 值

2,685,512,703.14 元，负债账面价值 2,227,317,555.64 元，净资产账面

价值 458,195,147.50 元。 

评估 后，资 产 评估值 6,135,714,537.21 元， 负债评 估值

2,227,317,555.64 元，净资产评估值 3,908,396,981.57 元。 

评估后净资产比帐面净资产增加了 3,450,201,834.07 元，增值率为

753.00 %。 

评估结论具体情况详见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3,883.05                      3,883.05                       -                                -                       
2 非流动资产 264,668.22                  609,688.41                   345,020.18                    130.36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1,079.28                      -1,079.28                      
7       投资性房地产 226,076.00                  485,836.49                   259,760.48                    114.90                 
8       固定资产 32,439.79                    124,931.21                   92,491.42                      285.12                 

14       无形资产 6,152.43                      -                                -6,152.43                      -100.00                
20 资产总计 268,551.27                  613,571.45                   345,020.18                    128.47                 
21 流动负债 60,731.76                    60,731.76                     -                                -                       
22 非流动负债 162,000.00                  162,000.00                   -                                -                       
23 负债合计 222,731.76                  222,731.76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5,819.51                    390,839.70                   345,020.18                    753.00                 

项            目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拟收购的上海洪客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鸿

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5%股权市场价值为 1,758,778,641.71 元（大写壹拾

柒亿伍仟捌佰柒拾柒万捌仟陆佰肆拾壹元柒角壹分） 

本次评估结论未考虑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

或者折价，也未考虑股权流动性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至2018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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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由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本次评估，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申报的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均为审计后的价值。 

（二）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牵头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

支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抵押合同，登记证

明号为沪(2017)虹字不动产证明第 09001588 号，取得贷款为民币 171,000

万元，以位于东大名路 81 街坊地块 6/2 丘（虹口区提篮桥街道 81 街坊 6/2

丘）的土地和“浦江国际金融广场”项目为抵押物，抵押期限是 2017 年 2

月 15 日至 2027 年 2 月 14 日止。 

（三）股东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30%股权及对本公司 1.0304 亿元债权

转让给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2 亿元。其中该股权

对应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09,696.00 万元，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0,304.22

万元。该事项已于2017年 6月 26日完成产权交割并变更公司章程，于2017

年 7 月 11 日完成工商变更。 

（四）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0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转为自用和出租的议案，企业

据此调整了相关账务。 

（五）本次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评估值中不含增值税。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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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别事项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只能

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

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

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资产评估师的责任；依法提供并保证所提供资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恰当使用资产评估报告是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

事人的责任。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

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 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

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六） 在评估结论有效使用期内，评估目的实现时，应以评估结论作

为参考依据（还需结合重大期后事项进行调整）。超过有效使用期或评估

假设前提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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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0 日经理办公会纪要。 

2、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 《委托人承诺函》； 

4、 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5、 《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6、 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评估基准日专项《审计报告》； 

7、 《房地产权证》； 

8、 《机动车行驶证》； 

9、 评估机构《营业执照》； 

10、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11、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12、 参加评估的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们对贵公司拟实施股权收购行为所涉及的上海鸿

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

估，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在本报告中披露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我

们承诺如下： 

一、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一致。 

三、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选用了评估方法。 

五、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六、评估结论合理。 

七、评估工作未受到非法干预并独立进行。 

 

 

     资产评估师签章： 

 

 

2017 年 10 月 30 日 

 



 
  



 

  



 

  





 


